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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前特教幼兒優先入園鑑定安置 新北 7 場說明會加開線上直播為

家長解惑 

【新北市訊】新北市辦理 112 學年度學前特殊教育需求幼兒優先入園鑑定安置，凡

設籍新北市的幼兒，學齡滿 2 至 5歲(110 年 9 月 1 日～106 年 9 月 2 日間出生者)，

領有身心障礙證明、新北市合約評估鑑定醫院綜合報告書或診斷證明，或未持前項

所述之證明，但幼兒發展與同年齡孩子相較明顯落後或異常特殊狀況需要特殊教育

服務者，均可提出申請，報名時間從 111 年 12 月 1 日至 30 日，請家長掌握期程為

幼兒報名。  

教育局表示，為落實特殊教育向下延伸，提供特殊教育幼兒適性教育與專業輔

導學習環境，讓身心障礙或發展遲緩幼兒優先進入公立及非營利幼兒園的機會，新

北市每年皆辦理一次學前特殊教育需求幼兒優先入園鑑定安置作業。 

112 學年度優先入園鑑定安置提供兩個報名區間，第一階段報名期間為 111 年

12 月 1 日至 12 月 15 日止，可至本市各公立高中、國中/小附設幼兒園報名；第二

階段報名期間為 111 年 12 月 16 日至 111 年 12 月 30 日止，可至本市學前特殊教育

資源中心（中和區秀山國小）、三重分區學前特殊教育資源中心(三重區厚德國小)、

新莊分區學前特殊教育資源中心(五股區成州國小)及板橋分區學前特殊教育資源中

心(板橋區文德國小)報名，報名時間：上午 8:30-12:00，下午 1:00-4:00，家長可

選擇任一時段及地點前往報名。  

報名時需檢附以下資料：一、新北市學前特殊教育需求幼兒優先入園鑑定安置

報名表暨同意書(家長需簽名)。二、全戶戶口名簿正本及影本(正本驗畢歸還)。

三、身心障礙證明、新北市合約評估鑑定醫院綜合報告書或診斷證明之影本擇一(有

前述證明文件者擇一檢附，無則免附)。 

為了讓家長了解鑑定安置期程及作業方式，教育局辦理 7 場家長說明會，分別

於 111 年 11 月 19 日、11 月 27 日及 12 月 3日上、下午各一場於新北市政府 5樓

507 會議室，另於 11 月 27 日下午線上直播家長說明會，讓無法

參與實體說明會的家長仍可以線上直播觀看的方式取得相關資

訊，歡迎家長踴躍報名參加。報名請電洽新北市學前特殊教育

資源中心（02-8943-2041）或掃描 QRcode 網路報名。 若家長

對於報名及安置作業有任何疑問，除了可撥打至學前特殊教育

資源中心詢問，也可至新北市幼兒教育資源網站 

（https://kidedu.ntpc.edu.tw）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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